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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重比賽注意事項 
報告員播報 SOP 
一、選手介紹： 

(一)比賽名稱 
(二)組別、級別 
(三)選手號碼、選手姓名 
(四)介紹完畢，選手請下台。★計時 10 分鐘後比賽 

二、裁判介紹： 
(一)裁判介紹： 

1、中間裁判 
2、側邊裁判(2 位) 
3、監卡裁判 
4、計時裁判 
5、技術管制員 

 (二)審判委員介紹： 
1、審判委員召集人 
2、審判委員(由召集人左至右) 

比賽將於 XX 分鐘後開始(計時鐘剩餘時間) 
三、比賽進行播報： 

(一)抓舉比賽開始： 
1、試舉順序號碼(抽籤號碼) 
2、單位名稱 
3、選手姓名 
4、第幾次試舉/連續試舉 
5、試舉重量 XX 公斤 
6、請出場 
7、XXX 請準備(下一位試舉選手)  
8、成功/失敗 
9、重量不變/重量調整為 XX 公斤 
10、時間暫停、重量更改為 XX 公斤 
11、時間繼續 
12、裁判改判：比賽暫停，XX 號選手、姓名、第 XX 試舉，改判為成功/失

敗，比賽繼續。 
13、破紀錄：這次試舉成功將大破全國 XX 組 XX 公斤級抓舉(挺舉、總和)

紀錄 
14、抓舉比賽結束，休息 10 分鐘，進行挺舉比賽。 

(二)挺舉比賽開始：1~14 同抓舉 
   15、比結束，頒獎。 
   16、宣讀前三名選手單位、姓名，請選手集合。 

四、頒獎典禮：(請報告員在中場休息請示裁判長確認頒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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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頒獎 
(二)恭請頒獎人：頭銜、姓名 
(三)組別 
(四)級別 
(五)第三名：單位名稱、選手姓名、總和成績(破紀錄成績) 
(六)第二名：單位名稱、選手姓名、總和成績(破紀錄成績) 
(七)第一名：單位名稱、選手姓名、總和成績(破紀錄成績) 
(八)選手與頒獎人合影 
(九)頒獎典禮結束 

五、注意事項： 
(一)報告選手出場之流暢，不要分心 
(二)試舉卡一律由監卡裁判處理，處理後再給報告播報 
(三)同一選手試舉成功後，重量自動+1 公斤繼續播報 
(四)同一選手試舉失敗，同樣重量繼續播報 
(五)報告要等裁判燈號出現在播報成功/失敗 
(六)請勿播報審判委員/裁判/加重員就位，審判委員/裁判/加重員需在 1 分鐘內就

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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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裁判注意事項 
一、共通規則 

(一)裁判須穿著舉重賽會規則規定之服裝及皮鞋/休閒皮鞋，勿穿布鞋/涼鞋/及無

後跟的鞋子，執法裁判上台介紹一律著西裝外套。 
(二)每場執法裁判/審判委員須在選手介紹時就位等候介紹。 
(三)所有裁判在上場執法時禁止使用手機並精神集中注意比賽。 
(四)該場執法之裁判/審判委員/監卡裁判/技術管制裁判/報告/紀錄/加重員需在 1

分鐘內就位完成。 
(五)裁判/監卡裁判/計時裁判/記錄員執法不得連場(只能 1 場)，審判委員/ 技術管

制員/報告員執法時不得連續 2 場以上 
(六)請裁判勿在下場時或 FB 或任何社群媒體評論判決。當個別教練有意見或不

解，請讓其審判委員召集人說明，避免不必要造成紛爭。 
(七)裁判/技術管制員在執法時請注意加重員增加重量是否正確。 
(八)裁判在試舉判決後若審判委員判決與裁判不同判定技術錯誤，審判委員在經

過討論後有權更改裁判判決(需一致性同意若有 1 位反對將不得更改判決)，
更改判決前審判委員召集人得以詢問裁判員尋求解釋判決依據，若解釋被接

受將維持原判決，若解釋不被接受則將其更改判決(審判委員需一致性同意若

有 1 位反對將不得更改判決)，決定及理由在審判委員召集人指示經由技術管

制員或其他技術職員(裁判員)通知選手/相關隊職員並由播報員宣布。 
(九)審判委員比賽期間若需聯絡監卡裁判或播報員/技術管制員，請用總機系統按

撥分機號碼通知，審判委員分機 11/監卡裁判或播報員分機 12/技術管制員分

機 13。 
(十)裁判燈號在判決後顯示時間內，若判決成功燈號(白燈)是錯誤的可更改為失

敗燈號(紅燈)，若判決為失敗燈號(紅燈)不能更改成成功燈號(白燈)需舉白旗

示意判決是成功。 
(十一)裁判判決盒上若是紅燈亮起，代表審判委員召集人在呼叫裁判，審判委員

示意計時裁判時間需暫停，被呼叫的裁判需起身訊速到審判員席，同時技術

管制員也需同時到達審判委員席。 
二、審判委員: 
    (一)請審判委員召集人在賽事期間，紀錄裁判規則上經常性誤判的錯誤，在檢

討時可說明，以利裁判改進判決。 
三、監卡裁判： 

(一)監卡裁判需執行教練填寫試舉卡後(或監卡員協助作業)填入電腦及排列規則

規定的出場順序後給報告播報。 
(二)低標重量以第一次試舉要求重量計算。 
(三)選手連續試舉前 30 秒內要來確認試舉重量，選手若有進行確認動作在 1:30

秒-30 秒內可更改重量 2 次，若無確認則無法更改重量。 
(四)監卡裁判要注意在報告已播報選手出場了，則下一位選手若試舉號碼在前，

不能更改為同樣重量，除非試舉號碼在出場選手後方可更改。 
三、計時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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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重員離開舉重台或是播報員播報完成那一個較晚，可按計時。 
(二)注意舉重台動態，時間需要暫停：加重員清理槓鈴及更改重量時。 

四、技術管制員： 
 (一)技術管制裁判要注意報告有無請選手出場，若有勿阻擋選手上台，若無應阻

擋選手上台。 
 (二)隨時注意舉重台上的動態，主動要求或同意加重員清理舉重台及槓鈴。 

五、過磅裁判： 
(一)必須有 2 位與過磅量級相同性別裁判確認選手體重。 
(二)選手依據抽籤號碼依序過磅，如果過號必須要排在最後。若體重超過或不到

參賽量級，則可以隨時回到隊伍中再次過磅。 
(三)過磅時需注意選手低標試舉重量，並標註 

六、加重員： 
(一)加重員需在每一次試舉後(播報員播報成功/失敗)，全體立即起立成站立狀態。

播報員播報更動時，也需要全體站立以便以最快的速度上舉重台。 
(二)加重員在選手下舉重台後應以最快速度上舉重台處理好試舉重量，處理後應

迅速離開高台，下台後請輕放槓片。 
(三)比賽進行中，向技術管制員示意，發現有血漬或髒汙主動清潔舉重台及槓鈴。 
(四)若有選手受傷倒下時需在舉重台前以排列方式阻擋觀眾看到選手受傷現況。 

七、教練至監卡裁判更改試舉重量注意事項： 
(一)教練填寫更改、確認(連續試舉)的重量 
(二)再遞給監卡裁判  
(三)請教練確認重量更改成功後再離開 
(四)選手連續試舉前 30 秒內要來確認試舉重量，選手若有進行確認動作可在 1:30

秒-30 秒內可更改重量 2 次，若無確認則無法更改重量。 
八、爭議性規則說明： 

(一)不論選手/隊職員/技術職員/播報員造成試舉順序發生錯誤，依據規則將該次

試舉得以計算成績名次。 
(二)加重員/技術職員/播報員若加錯試舉重量選手上場試舉後，將視選手意願承認

該次試舉重量或重新給予試舉一次。 
(三)違規動作： 

1.抓舉或挺舉在完成動作後在裁判員發出信號前，將槓鈴放回舉重台者。 
2.抓舉或挺舉槓鈴上舉時，有停頓現象者。 
3.任何明顯上挺而未完成的動作者，包括軀幹下降或膝蓋彎曲，在上挺時需身

體成直立狀態 
4.挺舉時凡故意搖擺槓鈴以獲得利益者。開始上挺前，選手必須完全保持靜止

狀態。 
5.抓舉或挺舉未以兩腳放在同一條線上，與其軀體及槓鈴之平面平行結束動

作。 
6.抓舉或挺舉完成試舉時雙膝未完全伸直。 


